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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公司债券 

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作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一）、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

二）、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中

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中国光大

集团股份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中国光大集

团股份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和中

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

二）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

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债券重

大事项报告如下：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披露了《中

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及《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董事发

生变动的公告》，就总经理、董事变动的情况予以披露，具体如下： 

一、总经理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人员变动情况 

2019 年 11 月 4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通过，聘任吴

利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高云龙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 



高云龙先生于 2014 年 7 月加入公司，任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在任期间，

高云龙先生恪尽职守，勤勉履职，勇于开拓，在公司股份制改革、战略转型、完

善公司治理、推动业务协同、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公司实现

经济效益显著提高、管理能力显著增强、社会形象显著提升、整体实力迈上新台

阶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新任命总经理基本情况 

吴利军先生现任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曾

任国内贸易部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副主任（副局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信息中心负责人，培训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人事教育部主任、党委组织

部部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会

理事长、党委书记（副部长级）。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吴利军先生未持有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股份及债券。 

二、董事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人员变动情况 

2018 年 12 月 26 日，邱东先生提出辞职，由于邱东先生辞任后公司董事人

数低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章程》规定的最低人数标准，其将继续履职到新

任董事就任。 

2018 年 12 月 26 日，经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选举彼

得•诺兰先生为公司董事。彼得•诺兰先生自 2019 年 1 月 28 日起履职，邱东先生

不再任公司董事。 

2019 年 6 月 26 日，经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选举窦洪权先生

为公司董事。 

2019 年 8 月 16 日，傅东先生提出辞职，辞任函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2019 年 11 月 4 日，葛海蛟先生提出辞职，由于葛海蛟先生辞任后公司董事

人数低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章程》规定的最低人数标准，其将继续履职到

新任董事就任。 

2019 年 11 月 4 日，高云龙先生提出辞职，由于高云龙先生辞任后公司董事

人数低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章程》规定的最低人数标准，其将继续履职到

新任董事就任。 

2019 年 11 月 5 日，经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选举吴



利军先生为公司董事，高云龙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二）新任命董事基本情况 

1、彼得·诺兰先生现任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现任剑桥

大学中国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CELP）主任，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荣休教授，

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中国中心主任。曾任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研究员，澳大利

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经济与会计学院讲师，牛津大学伊丽莎白女王机构研究干事，

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讲师，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经济学研究主任，剑桥大学

Judge 商学院信宜教授，剑桥大学崇华中国发展教授及主任，交通银行独立董事。

于剑桥大学取得学士及硕士学位，于伦敦大学取得经济学理学硕士及博士学位。 

彼得·诺兰先生未持有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股份及债券。 

2、窦洪权先生现任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非执行董事，兼任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司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国有重

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中国光大集团、中国中信集团监事会）副处长、调研员、正

处级专职监事，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办公室董事总经理，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毕业于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后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学位。 

窦洪权先生未持有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股份及债券。 

3、吴利军先生现任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曾任国内贸易部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副主任（副局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信息中心负责人，培训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人事教育部主任、党委组

织部部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

会理事长、党委书记（副部长级）。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

师。 

吴利军先生未持有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股份及债券。 

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

招商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据发行人反馈，此次事件对发行人偿

债能力无重大影响。招商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的相关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发行人总经理、

董事变动事项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招商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已发行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



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

人职责。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